
水淹车辆再启动 发动机受损无人赔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前段日子， 一阵暴雨淹了苏
先生所在小区的地下车库 。 当
时， 苏先生担心雨水没过车顶会
造成更大的损失， 就让妻子和儿
子帮着往外推车。 可是， 左推右
推就是推不动。

也许是苏先生心里着急， 他
一打火， 竟把发动机启动了。 他
以为这样就能顺利地把车开到地
面， 没料想车子马上熄火， 而且
再也打不着火了。

第二天， 苏先生向保险公司
申报事故损失。 保险员到现场勘
察后， 又问了问车被水淹后的情
况。苏先生如实告诉保险员后，保

险员明确告诉他：“对发动机的损
失， 保险公司不再理赔。 其它损
失，可以按保险规定进行赔偿。 ”

“发动机损失是最大的， 我
投了保怎么不能赔。” 苏先生不
解， 但保险员称， 这是保险法规
的规定， 大家都要依法办事。

苏先生对保险员的说法将信
将疑， 就找律师进行咨询。 北京
市盈科律师事务所葛磊律师告诉
他： 保险员没有说谎， 保险法规
的确是这样规定的。

葛律师说， 车辆被水淹是一
种常见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 车
主最关心的是如何让损失得到赔

偿 。 苏先生的汽车购买了商业
险， 照理说应当得到赔偿， 但他
忽视了这些保险项目中的一些详
细规定。

葛律师说， 这些保险项目中
与暴雨事件有着最直接赔偿关系
的是 “涉水险”， 或称 “汽车损
失保险 ” 、 “发动机特别损失
险”。 对此， 各个公司叫法不一
样， 但本质相同。

“这是一种新衍生的险种，是
为发动机购买的附加险。 目前只
有这一险种， 对车辆遭遇水浸事
故后造成的包括发动机部分的车
身损失进行理赔。 ”葛律师说，生

活中常见的水淹车案例主要是下
雨造成的水淹、车辆掉入水中等。

在这里， 应当注意： 涉水车
辆继续行驶会造成发动机受损，
对此 ， 涉水险是不赔付的 。 因
此， 此举将导致发动机的严重损
坏， 且属于人为的损坏。 因此，
各保险公司都有权拒绝赔偿。

葛律师说， 本案中， 苏先生
的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淹没， 若其
购买了涉水险， 并且没有在涉水
后再次启动发动机， 则可以获得
保险公司一定比例的赔偿。 但其
重新启动了发动机， 保险公司就
不理赔发动机的损失了。

怀柔工商专栏

日前， 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
全国 “守合同重信用 ” 企业名
单， 怀柔区的北京红星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御食园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博龙阳光新能源高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奥康达体
育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富昱元升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共5家企业获
此荣誉。

据悉， “守合同重信用” 企
业是指合同履约状况好、 合同行
为规范 、 合同信用管理体系健
全 、 社会信誉好的企业 ， 全国
“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公示工作，
每两年进行一次， 由国家工商总
局引入企业信用标准体系， 对企
业及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合同信

用管理体系、 合同行为、 合同履
约状况、 经营效益、 社会信誉等
六个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并向社
会公示。

被公示的企业在招投标领
域、 信贷融资方面享有相关优惠
政策。 此次评选， 全市共计76家
企业入选， 怀柔5家企业通过企
业申报、 分局核审、 市局推荐等
环节最终获此殊荣， 其中北京博
龙阳光新能源高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北京奥康达体育用品有限公
司、 北京富昱元升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3家企业为首次获此荣誉。

据了解，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销售额达19.06亿元，
出口30个国家 （地区）， 外贸出

口额260万美元， 共签订合同金
额23.8亿元， 履约率100%， 合同
示范文本使用率100%。 北京御
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至
2015年销售额7.96亿元， 共签订
合同1141份， 履约率100%。 北京
博龙阳光新能源高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2015年签订合同144份 ， 合
同金额1.76亿元 ， 履约率100%。
北京奥康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2015年签订合同109份 ， 合同金
额 9342.08万元 ， 履约率 100% 。
北京富昱元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15年签订合同60份， 合同金额
8527 万 元 ， 合 同 实 际 履 约 率
95%。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评选目

的是推进企业诚信建设， 规范企
业合同行为 ， 引导企业诚信履
约、 守法经营。 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向社会公示后， 将接受公众监
督， 对于经核实存在失信行为的
企业， 将撤销其公示资格。” 怀
柔工商分局有关负责人说。

怀柔分局 江小培

怀柔5家企业获全国“守合同重信用”称号

因不服工伤认定， 某建设工
程公司将某区人力和社会保障局
告上法庭。 2016年8月19日， 市
二中院审理后当庭作出驳回建设
工程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的终审
判决。

2013年8月12日 ， 在建设工
程公司任工地安全员的陈某， 在
工作中突发疾病， 被送医院后经
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死亡医学
证明书载， 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
或情况为猝死， 心源性猝死可能
性大， 发病至死亡大概时间间隔
约3小时。

陈某之妻杨某于2015年4月3
日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
请工伤认定。 当年6月1日， 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 《认定工
伤决定书》， 书载陈某受到的事
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 认定
为视同工伤。

建设工程公司不服工伤认
定，诉至一审法院，称陈某去世时
间为早上7点左右，而根据公司规
章制度及证人证言， 公司员工上
班时间是早上9点。 因此，陈某去
世时不属于工作时间， 也不属于
为工作做准备的时间， 不属于法
律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被诉《认
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请
求撤销该工伤决定书。

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辩称， 经调查核实， 陈某发病时
间与建筑施工企业日常实际工作
时间吻合 ， 符合 《工伤保险条
例》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 （一） 项
关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
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抢
救无效死亡的， 属于工伤认定范
围的规定。

一审法院驳回建筑工程公司
起诉后， 建设工程公司不服， 上
诉至二中院。

市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 职工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疾
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
无效死亡的， 视同工伤。 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 用人单
位不认为是工伤的， 由用人单位
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现有证据可以证明陈
某与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在公司工地担任安全员，
2013年8月12日在公司工地内突
发疾病，于当日死亡等事实，该公
司认为陈某所受伤害并非工伤，
但其所提供的证据并不能支持该
主张， 且陈某不存在不得认定为
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

鉴于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所作工伤决定书事实认定清
楚， 适用法律正确， 程序合法，
故依法应予以支持。

□本报记者 李一然 实习生 吴嘉莉

员工提前上班发病 单位称是非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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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否认猝死员工属工伤终审败诉
编辑同志：

我与一家公司的劳动合同
中， 约定我在公司担任办公室
文员， 且明确表明 “未经双方
协商一致 ， 不得改变工作地
点、 工作岗位、 工作时间和劳
动报酬”。

近日， 公司由于经营方向
和岗位调整， 决定让我前往20
公里外的仓库担任主管。

鉴于我以工作地点、 工作
岗位发生变化为由坚决拒绝，
公司便以其规章制度中已经规
定公司有权根据实际需要对员
工的工作地点、 工作岗位进行
适当调整， 且该规章制度是在
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与工会
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确定为由，
表示不仅我必须服从， 所有个
人的劳动合同也必须服从集体
的决定， 否则， 其有权单方将
我解聘。

请问：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 邱石兰

邱石兰：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在单位规章制度

与劳动合同发生冲突时， 员工
具有选择适用权。 虽然 《劳动
合同法》 第四条第二款规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者
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 工作时
间 、 休息休假 、 劳动安全卫
生、 保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
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
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
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 应当经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
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
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即在对应的基础上产生的规章
制度， 的确对全体员工具有约
束 力 。 而 其 第 三 十 九 条 第
（二） 项也明确指出， 劳动者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表面看来， 在公司的规章
制度有着相应规定， 而你拒绝
前往20公里外的仓库担任主管
的情况下， 似乎公司有权解除
与你的劳动合同。 其实不然，
因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二）》 第十六条规
定： “用人单位制定的内部规
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约定的内容不一致， 劳动者
请求优先适用合同约定的， 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即选择权
在于劳动者， 而非个人的劳动
合同必须服从集体的决定。 这
对你也不例外， 在你已经选择
适用劳动合同的情况下， 公司
自然无权强令你服从。

另一方面， 如果公司固执
己见， 必须承担赔偿责任。 从
以上分析可以知道， 倘若公司
借口你不服从安排解除与你的
劳动合同， 无疑因为侵犯你的
选择权当属非法之列。

而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
的， 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
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
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即公司
必须根据你的工作年限， 以一
年按一个月计算 （不足一年也
按一个月算， 但半年以下按半
个月算）， 依据你月工资的两
倍作出赔偿。

（廖春梅）

合同约定工作地不变
公司又称可以变咋办

■法官提示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中
明确规定： 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
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
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
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工作时间
前后”是指非工作时间内，具体讲
是开工前或收工后的一段时间。
譬如上班时间为上午9点到12点
及下午14点到18点， 但是职工提
前在8点30分到岗或者下班后做
完收尾工作时间到18点半等等，
均可以认定为“工作时间前后”。

本案中， 陈某为工作提前上
班， 但在工作中发生了意外， 无

论从法理看， 还是从情理上讲，
他的死都应视同为工伤。

由于此类事情无法避免， 任
何人都有可能遇到， 因此， 遇到
类似情况的劳动者， 其本人或亲
属要携带工伤认定申请表、 受伤
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劳动合同
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
的有效证明、 医疗机构出具的受
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及初次治疗病历复印件，
及时向劳动保障行政部申请工伤
鉴定， 进而获得相应的待遇或赔
偿。

提前上班为工作 理应视同为工伤


